
註冊及使用新北市志願服務整合資訊平台 

未成年志工家長同意書 
 

  茲具結同意未成年子女________________， 註冊及使用「新北市

志願服務整合資訊平台」 並代未成年子女同意新北市志願服務整合

資訊平台系統之個資使用聲明。 

 

 

 

 

此致 

新北志願服務整合資訊平台 

 

 

 

家長姓名：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，(簽名或蓋章) 

聯絡電話： 

聯絡住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， ， 年 ， ， 月 ， ， 日 


